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

 

光大永明团体管理式医疗保险 

产品费率表 
 
 

一般管理费用收取比例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 人民币元 

保费规模 收取比例 

50 万以下（含） 7%-12％ 

50 万－150 万（含） 6%-10％ 

150 万－500 万（含） 5%-9％ 

500 万以上 3%-7％ 
 

特殊管理费用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 人民币元 

责任名称 单次就诊管理费 

住院医疗 100-200 

门诊急诊医疗 15-35 

体检牙科医疗 10-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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